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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导言

1 .大会1 9 7 1年1 2月2 0日第2 8 57(XXVI)号决议和1 9 7 7年12 
月8日第32/61号决议肯定，为充分保障《世界人杈宣言》第三条规定的生命的 

杈利•所追求的主要目标是逐渐限制可处死;W罪行的数目•以期达到在所有丨家废 

除死刑•

2.奥地利、哥斯达黎加、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意大利、葡萄牙相瑞典在大会 

第三十五届会议上提出一项决议萆案（A/C. 3/35/L. 75T ,内称大会回顾了第 

2857(XXVI)号相第32/61号决议，考虑到签署《公民杈利相政治杈利国际公 

约》已经1 4年•时机已经成熟.应努力进一步发展和加强《公约》第6条第1款 

所确认的人人固有的生命杈，注蒽到第A/C. 3/36^1*. 75号文件所载的《公约第 

二号任意议定书》草案；请秘书长征求各国政府的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 

提出报告；决定于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在题为“有关人杈的各项国际公约”项下一 

并考虑该任意议定书草案和上述损告.

3 .大会1 9 8 0年1 2月1 5日第35/437号决议注意到第A/C. 3/35/
I*. 75号决议萆案.决定于其第三十六届会议上在题为“有关人杈的各项国际公约’ 

项目下•考虑拟订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杈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 

定书草案的问题；并请秘书长将第A/c. 3/35/1*. 75号决议萆案送请各国政府犮 

表评论相意见，并向大会第三十六届会议提出报告，后来I 9 8 1年1 1月2 5 
曰大会第3 6/5 9号决议请各会员国提出进一步的评论和意见，并请秘书长向大 

会第三十七届会议提出一份载有各国政府所表示的看法的损告.

4.因此.秘书长向各国政府发出一件普通照会.请他们提出评论和意见。至 

1 9 8 2年9月3 0日止•已收到下列各会员国政府的复文：阿尔及利亚、奥地利、 

比利时、塞浦路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t大利、巴基斯坦、卡塔尔、多哥相南斯

1 ~~Æ A/35X742,第 2 0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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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夫• 本文件载有根裾上述各项决议收到的评论和窻见的摘要2 „ 在上述日期

以后收到的其他资料将作为本损告的增编分发，

2
各国复文的全文在秘书处存档，可供索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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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国政府的复文摘要 

阿尔及利亚

〔原件：法文〕

〔1982车3月2 4日〕

1.自阿尔及利亚取得独立以后，被判死刑的罪犯，不论其所犯罪行的性质为 

何，一律获得严格遵守法律程序的保护和享有一切辩护权。死刑一向由依法成立 

的司法机构所宣判，并且被判死刑的人都可以采取种种途径提出上诉。

A/37/407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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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阿尔及利亚有关死刑的法律与世界上尚未废除死刑的其他11家在这方面的 

法律几乎完全相同。按照阿尔及利亚刑法的规定，死刑主要是针对彳既定出于预谋. 

杀害人命的行为。刑法第2 6 1条第1款概述宣判死刑的案件如下：“凡是犯有 

谋杀罪.杀害父母罪或毒药谋杀罪，一律判处死刑”。第2 9 3条首先列出这顼 

规定的各种例外情况，即非谋杀而判处死刑的案件，如果被綁架的人肉体受到拷打 

或綁架意图勒索赎金。此外，第3 5 1条规定持械抢劫者处死刑。依第3 9 5 

条规定，蓄意烧毁住人的建筑物或住屋者亦判处死刑。

3. 除了危害个人的罪行之外，一般判处死刑的其他方面的罪行如下，特别是: 

(a)危害国家安全的罪行：（b)叛国罪和从事间谍活动的罪行；（c)侵犯和阴谋反 

对国家权力机关和国家领土宪整的罪行：⑹利用屠杀或劫掠为手段蒽图扰乱S家 

的罪行；（e)参加叛乱活动的罪行。

4. 刑法第1 1 9条又规定，凡政府官员或公务员犯有侵吞公共财产罪行的一 

律判处死刑。在这种情况下，显而易见的是，罪刑的加重主要针对犯人的职务而 

非罪行的性质。此外，依第1 9 7条和第1 9 8条规定，犯伪造货币和分发伪币 

罪的人亦巧处死刑。第417条则涉及当前世界所面临的棘手间颞，即劫持飞机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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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考虑到判处死刑所适用的假设案件如此广泛，人们大概会认为在阿尔及利 

亚必定经常执行死刑。实际上，情况不是这样，因为即使对于通常必定判处死刑 

的案件，法院并不一定按照惯例宣判死刑。除非确实罪不容赦，无法减刑，才会 

处以死刑》

6. 此外，还应当指出，即使罪犯已被判处死刑.他仍有其他办法可以避免处 

决：首先，他可向最高法院上诉，这是罪行终审判决的共同途径（刑事诉讼法法典 

第2 5 0条和第4 9 5条）：其次，他可请求特赦。刑罚执行以前，可采取各种 

适当而合法的预防措施予以避免。

7. 关于教养和再教育组织法典的1 9 7 2车2月1 0日第72—2号法令第

1 97条规定：“死刑的执行只能在特赦请求被驳回之后才可为之”。“对于孕 

妇或须哺育二十四个月以下婴儿的铂女，患重病或精神错乱的罪犯，其死刑均不得 

执行”。国庆节日.宗教节日.屋期五和斋月期间均不得执行死刑。宪法第 

1 1 1条笫1 3款赋予共和国总统特赦权，内中规定总统“有特赦权*赦免全部或 

部分刑罚的权.撤销因任何法院宣判的刑罚所引起的一切性质的法律后果的权”。

8. 即使被判死刑的罪犯没有请求特赦，他们的档案依法仍应提交共和国总统。 

档衆是由司法部刑罚和特赦事务管理处负贵编制的。

9. 总统在听取司法部长的意见和同最高司法会议协商后，可自行作出决定。

他的决定一旦作出之后，就不得撤销，因为特赦权是属于国家元首的最高权力范围 

之内的政府法令。迄今为止，总统行使这项权力多半用于宽赦被判死刑的罪犯。 

因此，举例来说，从1 9 7 4年至1 9 7 6车期间，共宣判三十个死刑案件，只有 

执行过一次死刑。

10.因此，阿尔及利亚确实表现出极大的宽容态度，这对刑事审判的裁定不会 

毫无影响，并难保有朝一日不会看不到死刑的废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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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地利

〔原件：英文〕

〔1 9 8 2年6月1 8日〕

1 •关于大会1 9 8 1年1 1月2 5日通过的题为“死刑”的第36/59号决 

议*奥地利政府谨提及它答复1 9 8 1年4月9S第0/SO 214X44号秘书长说 

明的声明，其中奥地利明确地表明它支持旨在废除死刑的一切努力，

2. 因此，奥地利仍然赞同通过《公民权利和政治杈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 

议定书《

3. 在这方面似乎再次强调该《议定书》的任意性质是有益的.它不强迫尚 

未能废除死刑的国家为此目的而修改它们的法律，而是使它们有可能先创造一个有 

利的国内气氛，然后再批准这《议定书》，而其他国家——例如奥地利一-则可以 

立即加入。

4. 如这方面，令人鼓舞的也许是欧洲理事会即将通过一项关于废除死刑的 

《保护人杈和基本自由公约议定书》并供各成员国签署的事实.但奥地利认为这 

一人道主义行动不应仅限于某一区域_

比利时

〔原件：法文〕

〔1 9 8 2年7月2 2曰〕

1. 比利时考虑和平时期废止死刑。应注意的是*比利时刑法虽然还载有死 

刑，但是和平时期内已有许久没有予以执行.

2. 在战争时期将保持死刑，但是比利时不考虑把纯粹的内部混乱时期视.为 

“战争时期”，即使内部混乱是很严重的相使用武力的混乱，因为把这两者视为相 

同.会导致滥用死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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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关于战争时期的死刑，也只应在极端例外的情况下才予执行，而且不论在 

何种战事状况下，仍应保证诉讼公正无私及尊重被告的权利•

塞浦路斯

〔原件：英文〕

〔1982年7月27日〕

1.在塞浦路斯，除下列情况外，死刑是按照刑法和某些军事刑法对犯蓄意谋 

杀罪的强制性判决：

⑻按照《刑法》第1 5 4章第2 7条第(2)款，如罪犯在犯罪时年龄不足 

十六岁则不判处死刑；法庭应按照部长会议所确定的条件，地点和期限处以徒 

刑；

⑴）当一个犯有死罪的妇女已怀孕，则判她终身监禁（《刑法》第1 5 4 

章第27条第⑶款）；

⑹按照《刑法》第1 5 4章第1 2条，任何犯罪之人如在犯罪时患有任 

何精神病从而不能认识到他自己的所作所为，则不对他的行为负有刑事责任；

(d)对犯有普通刑事罪的人，巡回法庭有权判处他死刑•（巡回法庭由一 

位庭长和两位由最高法院指定的地方法院法官组成）；

⑹军事法庭对违犯军事刑法的罪行具有管辖杈•（军事法庭有两名军 

法官相一名具有七年以上律师业务经验的庭长组成）•

2. 被判处死刑的人，同违犯任何其他刑箏罪的人一样■都有权根据任何法律 

理由或事实就其判罪或刑对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最高法院由5名法官组成，其 

中一名为最高法院院长）.

3. 按照1964年刑事程序（修正）条例，由巡回法庭确定行刑日期，由判 

处死刑之日算起不得少于八个星期•但也不得超过九个星期.最鬲法院可以推迟 

行刑日期并另行确定一个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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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塞浦路斯宪法第53条保证被判死刑的人有权请求赦免或减刑，该条全文 

如下：

1. 共和国总统或副总统有权对他们各自管辖的社区里被判死刑的人行使 

赦免权•

2. 如受害者和犯法者是不同社区的成员，则采取有总统和副总统协商一 

致的办法行使赦免权；当他们二人意见不一致时则采用投票方式决定是否从宽 

处理。

3.按照本条第1款或第2款行使赦免权时，死刑则改为无期徒刑.

5.死刑用绞刑方法执行，但不应示众•

6•自从塞浦路斯于1 8 6 0年独立以来，只执行过两次死刑，上一次是在 

1 9 6 9年* 其他的死刑都由共相国总理改为无期徒刑•

7.现在有将死刑改为无期徒刑的趋势• 目前正在考虑修改法律以便法院在

某些情况下可斟酌情况将死刑改为其他制裁方式，但目前还没有废除死刑的趋势.

德意志联邦共相国

〔原文：英文〕

〔1982年6月15日〕

1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政府欢迎大会1 9 8 1年1 1月2 5曰通过的第36/ 

59号决议• 作为此决议的共同提茱国，联邦政府同意联合国以往所迥过的若干 

决议中所表达的意见a 在这方面，特别提到了大会1 9 7 7年1 2月8日籣32/ 

61号决议，该决议执行部分第1段称：大会重申死刑问题方面所追求的主要目的 

是逐渐限制可处死刑罪行的数目以期达到废止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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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联邦政府在此强调，它提出废止死刑的公约草案的目的并不是要对那些既 

未废除死刑也不准备废除死刑的国家在法律或道义上作出裁判• 出自这一考虑， 

联邦政府以《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的形式提出此草案.通 

过这一议定书并不会强迫任何国家承担不使用这一法律工具的义务•

3.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主动采取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关于限制相废止死 

刑的讨论.该任意议定书将使各国可以任意选择是否要在这方面承担国际义务•

4. 德意志联邦共相国政府认为这项《公民杈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 

意议定书》可以在即将召开的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上予以广泛地讨论《

意大利

〔原件：法文〕

〔1982车4月2 6日〕

1.除战时军法规定的情况外，意大利宪法不允许死刑（第2 7条最后一款)。 

因此，不仅对刑法以前规定的加重处罚的罪行，就是对和平时期所犯的军事罪行， 

死刑已被废止。而且，战时军法典是补充性质的，在战时军法典没有单行条文规 

定而必须援引其他法规时，许多罪行均以监禁徒刑自动取代死刑。

2 •按照宪法法庭最近的一项判决（1979Æ6月15日第54号），它不 

仅认可了蒽大利立宪机构嬰求废止死刑的意愿，而且也肯定了有关依照原告国法律 

应处死刑的罪行不得引渡的规定》

3.在国际方面，意大利已非常有利地考虑了所有旨在彻底废止死刑的建议， 

并就此采取措施，以期一方面逐步废止死刑一直到彻底废止死刑为止，另一方面促 

成联合国对这方面的情况每五东进行一次审查。意大利是大会第35/347号决定 

及1 9 8 I年1 I月2 5日第36/59号决议都注意到的第35XL. 75号决议草案 

的共同提岽国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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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基斯坦

〔原件：英文〕

〔1 9 8 2年8月3 0曰〕

1.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宪法规定有执行伊斯兰法的义务。依照《古兰经》 

和《圣训》阐述的伊斯兰责戒制定的法律规定对某些罪行处以极刑^ 巴基斯坦一 

直施行这些法律，将来还会如此。1 9 7 9年Zina罪（执行Hudood)法令已 

规定对某些情况下（相等于Zina，处以Hadd)的强奸罪判以死刑a 同样，

1 9 7 9年侵犯财产（执行Hud 〇 〇 d )法令（1 97 9年V I号）亦已规定对加重 

Haraabah罪（一种土匪抢劫罪）判处死刑。

2. 因此，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政府不能采取措施，最终废除死刑，

卡塔尔

〔原件：阿拉伯文〕

〔198 2年5月27曰〕

1.卡塔尔国对施用死刑限制很大，仅限于极重罪.《卡塔尔刑事法典》对 

极重罪详尽规定如下：

(a)《卡塔尔刑事法典》第2 0条规定对预谋杀人罪和犯国罪处以死刑•

⑻《法典》第35条规定：“不得对经法庭裁定年龄低于十八岁的人判处死 

刑'

(c)《法典》第3 6条规定：“如确证被判处死刑的妇女已怀孕，则以无期徒 

刑替之”。

⑷《法典》第3 7条规定：“须经国家元首批准后方能执行死刑”。

⑹《法典》第63条规定：“任何人有意造成国家元首、其副职或确定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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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死亡，或帮助造成对其中任何人的严重伤害，都得判以死刑”。

(f)《法典》第6 5条规定：“任何人以武力反对卡塔尔国，从事或煽动这类 

行动，都得判以死刑'

te)《法典》第66条规定：“任何人不论以何种方式加入与卡塔尔处于交战 

状态之一国的武装部队，或者接近或联絡外国或任何为其工作人员，以对卡塔尔进 

行敌对活动，或者就敌对国家的战争行动或为了破坏卡塔尔国的战争行动而接近或 

联络该敌对国家或为其工作之人员，都得处以死刑。

2. 刑事法庭经过必要的法律程序后才作出死刑判决。在此以前被告享有一 

切辩护保障规定。此外，被判死刑者有权利依照法律规定向上一级司法机关提出 

上诉，还可向以卡塔尔国的埃米尔殿下为代表的最高政权当局请求赦免。埃米尔系 

宪法规定的司法独立之保证人。在埃米尔未就赦免被判死刑者作出决定前，不得 

执行死刑。

3. 卡塔尔1认为其立法中有关死刑的规定仍有必要。死刑在有效立法规定 

的具体情况下，对于为数不多的案子而言，具有公正、威慑性和决定性的作用。对 

于某些罪行，闽际上一致同意应判处罪犯死刑，特别是危害人类和人道的罪行和战 

争罪。

4. 卡塔尔的立法依赖伊斯兰法作为其立法的依据。伊斯兰法规定诸如预谋 

杀人和煽动叛乱等罪的罪犯应强处死。

5. 卡塔尔闽政府打算保留死刑，因此无法成为提议的《任蒽议定书》的缔约

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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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哥

〔/系件：法文〕

〔1 982年7月23曰〕

1.尽管多哥的《刑法》保持死刑，但应予指出的是，规定判处死刑的情况极为 

有限，而且毫不含糊地加以界定，以便顾及有关这一问题的普彌接受的ÜJ际准则， 

即：

⑻预谋、杀人、杀害直系尊亲属、为宗教仪式目的杀人、为吃人肉目的杀人、 

或为准备、便利或进行侵犯财产或妨害风化犯法活动的目的杀人；

(b)破坏国家内部安全或外部安全：例如从事间谍活动、通敌或煽动内战等等。

2.尽管多哥成文法规定死刑，但需处死刑和宣判死刑的情况极少，因为多哥 

共和国的凶杀血案极少a

3. 虽然1 9 7 9年国家公安法院对策划阴谋，招募和串谋招募士兵，以及持 

有军火、弹药和作战物资等罪行宣判了多宗死刑，但共和国总统亦使用了《宪法》 

保留给他的特赦杈，

4. 同样地，1 9 8 1年有两名因预谋蓄意杀人罪而被判处死刑的人获得总统 

下令减刑。

5. 除此以外，多哥法院没有宣判任何其他死刑。

6. 因此，多哥在联合国、特别是在人杈娈员会-一多哥是这一委员会的成员 

——的立场是，密切注意旨在促使第二号任意议定书获得通过的种种努力，鼓励在 

刑事学方面已经先进的国家继续推行其宽减死刑的政策，以期这一政策逐步普及至 

所有其他会员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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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斯拉夫

〔原件：英文〕

〔1982年8月2 7曰〕

1. 南斯拉夫政府认为不能接受题为“旨在最终废止死刑的各项措施（《公民 

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二号任意议定书草案）”的第A/C. 3/35，L. 75号 

决议草案中所载的建议，该建议已编入1 9 8 1年1 2月1 1日联合国文件第A/ 

35Z742号第2 0段.

2. 如果通过这个决议草案，就需对目前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 

加以修订，而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批准了这项公约（“《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 

国正式公报》”第7/71号）并已使其国内立法与之一致•

3 ,上述决议草案建议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任意议定书草. 

案第1条规定，“每一缔约国应在其领土内废除死刑并应不再预见对其管辖下的任 

何人使用死刑也不强加或执行死刑”• 考虑到目前困扰着各国的国际关系和各种 

社会制度的种种矛盾，这种解决办法是不成熟和行不通的.除了这些情况之外， 

应该考虑到当前关于刑罚目的的观念，根据这种观念，刑罚目的的因素之一是一般 

性的预防，刑事立法中所存在的死刑•就是用来协助达到这个目的的，而不问在司 

法实践中使用死刑的范围如何，

4.南斯拉夫刑法规定，只有对法律中规定的重罪的最严重案例才宣判死刑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条第2段；见《南斯拉夫联邦共 

和国正式公报》第号），而且，《南斯拉夫联邦共和国刑法》第三十七 

条第1段规定，不应将死刑作为对某一罪行的唯一主要惩罚办法，而应总是将死刑 

减判为监禁，同时，同条第3段和第4段规定，对在犯罪时不满十八岁的人以及孕

Digitized by UN Library Geneva



A/37/H07
Chinese
Pa^e lH

妇不得宣判死刑（第3段）.按照第三十七条第2段所说的，对犯罪时不满二十 

一岁的成人，只对犯有危害社会主义自治社会制度基础及南斯拉夫安全的罪行、侵 

犯人类及国际法的罪行以及危害南斯拉夫武装力董的罪行，始得判处死刑（第4段）.

5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刑法》以及各社会主义共和1与自治省的 

刑法均有专节规定对少数罪行可以从死刑减判为监禁.此外，就很少将死刑强加 

于人，在司法实践中所执行的就更少了• 根据司法统计，在1 9 7 1至1 9 8 0 

年十年期内，每年平均执行二、三起死刑，

6.根据上面所述，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死刑在南斯拉夫不论从刑法或司 

法实践角度来说，都已减少到合理的程度，

7 •南斯拉夫刑法现行的解决办法是符合《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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